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執行警察人員入校執法處理機制 

一、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定之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關機制。 

二、警察人員入校執法流程暨學校、教育局應行措施： 

 警察人員執法流程                               學校、教育局應行措施 

 

一、 執行階段： 

(一) 校方依規進行社政及校安通報。 

(二) 校方通知教育局派員(核派視導區督學或相關

業管科室派員)。 

(三) 校方檢查警察人員相關證件，釐清案情。 

(四) 校方聯繫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五) 校方與警方於獨立空間釐清案情後，警方立即

報告主管(所長或偵查隊長），再由主管視案情

陳報上級，並通知少防官轉知少年隊協處，如

案涉性犯罪或未滿 12歲兒童時，則須同時通

知家防官轉知婦幼隊協處。 

二、處理程序： 

(一) 未滿 12 歲(兒童)之行為涉及犯罪，已回歸教育

與社政輔導保護，非司法體系處理範疇，校方

應拒絕警察人員帶回兒童。 

(二) 一般案件遇學校相關人員執意報警時，校方及

警方應視事件狀況通知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放學後帶學生至警局。 

(三) 如不及時制止恐危害持續擴大時 ，請校方指派

代表人員（非當事人）陪同警察人員帶回，並

務必通知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四)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8 之 1 條立法理由第 5

點，現行犯逮捕之情形限於 14歲以上之學生。 

三、結果處置(依學生年齡不同)： 

(一) 未滿 12歲：由少防官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通報教育或社政輔導。 

(二)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移送

(請)少年法庭審理(參辦)或轉介少輔會輔導，

並主動告知家長案件會移送少年法庭或轉介少

輔會。 

(三) 滿 18歲：依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移送地檢署偵辦。 

四、注意事項： 

(一) 重大危安或恐怖攻擊如槍擊、殺人、爆炸(爆裂

物)、劫持、縱火、性侵等緊急事件，依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進入校園執法標準作業程序 SOP 辦

理。 

(二) 訊問少年時應通知家長(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陪同在場。 

除有須「即時強制」的情形外，

均應先取得校方同意（主任秘

書或學務主任層級以上），並由

校方指定人員陪同下進行 

發動時機(民事案件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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